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本保荐机构” ）作为哈尔

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电股份”、“公司”）2014 年

度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现就佳电股份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

行审慎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 1049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731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1.11

元。截至 2014 年 11 月 19 日，公司实际已向包括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在内的

九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71,732,673 股，募集资金总额

796,949,997.03 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13,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

币 783,949,997.03 元，已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存入

开立在建设银行佳木斯分行营业部账号为 23001685151059799999 和中国银行

佳木斯分行账号为 175197888888 的募集资金专户的人民币账户；减除其他发行

费用人民币 2,6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81,349,997.03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

“大华验字[2014] 000484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

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承诺募集资金 

投资额 

项目备案或 

核准文件 

1 
天津佳电大型防爆电机和防爆节

能发电机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45,000 45,000 

西青发改许可

[2013]104 号

文 

2 
苏州佳电高效电机及低温潜液电

机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35,000 34,695 

太发改投备

[2013]117 号

文 

合   计 80,000 79,695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情况 

2014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使用 7,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截止 2015 年 6 月 29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7,000 万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四、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

规定，公司使用 9,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

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且使用期限届满，公司将该部分资金及时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五、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额、导致流动资金

不足的原因、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增加，通过以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可以减少银行借款，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拟 

使用 9,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根据流动资金使用情况，按基准利 

率测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459 万元。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

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有利于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的情形，闲置募集资金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前，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六、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 

2015 年 7 月 1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佳电股份本次使用募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符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对募集

资金使用的要求； 

2、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对该次事项

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佳电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以下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双静                        朱家凤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